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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薪遇波折

申请执行反被起诉

柴方景等 9 人都是石仓公司的

职工，从 2018 年 2 月开始，他们渐

渐感觉到公司发工资不像之前那么

“爽气”了。 到 2018 年 6 月，石仓公

司已拖欠 9 名职工工资， 累计金额

达 51 万余元。 与企业协商未果，他

们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

仲裁， 仲裁裁决支持了劳动者的主

张， 确定石仓公司应支付上述劳动

报酬。裁决生效后，他们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 但因石仓公司没有可供

执行的财产，一审法院于 2019 年 6

月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执行程序的

终结意味着劳动者赢了仲裁， 却还

是无法实际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

接下来他们应该怎么办？

一审法院审查发现， 石仓公司

有 2 个股东， 其一是法人股东元至

公司，其二是自然人股东严骏，并由

严骏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股东的

认缴出资时限为 2022 年 9 月。至诉

讼期间，严骏认缴的出资股本 50 万

元尚未实际缴付。据申请人介绍，石

仓公司的日常运营经费均来源于元

至公司，相互之间有业务往来，但元

至公司从 2017 年开始就欠薪了，元

至公司“是真没钱了”。 股东出资属

于企业财产，向元至公司追索无望，

但如果严骏的出资能够被追缴到

位，则意味着工资仍有望被追回。

可是， 一审法院还发现，2018

年 6 月， 严骏与元至公司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 将 10%股权作价 0 元转

让给元至公司，并办理了股权登记，

石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亦做了相应

变更， 公司企业类型变更为法人独

资有限责任公司。 此时还能够追究

严骏的股东出资责任吗？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2019 年 9

月， 柴方景等人向一审法院申请追

加严骏为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 一

审法院经审查作出执行裁定， 追加

严骏为被执行人， 明确其在未依法

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严骏不服，

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将讨薪

的劳动者告上法庭， 要求判令不追

加其为被执行人。

申请检察监督

要回工资有了希望

在执行异议之诉中， 一审法院

判决支持了严骏的诉讼请求。 柴方

景等人不服一审判决， 向二审法院

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柴方景等人向二审法院

申请再审，该院于 2021 年 4 月作出

裁定，驳回了他们的再审申请。

从 2018 年 6 月申请劳动仲裁

开始，历时已近 3 年，劳动报酬依旧

不知何时才能要回。

2021 年 6 月，柴方景等人不服

法院的民事判决， 向二分检申请监

督。受理案件后，承办检察官便开始

了紧张的案件审查工作。 承办检察

官重新分析归纳案件的争议焦点，

寻找办案的突破口， 并咨询专家意

见、进行类案检索，还通过召开检察

听证会， 公开听取申请人的申请监

督主张和其他当事人的反驳意见，

邀请听证员发表听证意见。

经审查， 二分检认为该案的争

议焦点有两个： 一是严骏是否应对

石仓公司执行不能的劳动债务在其

认缴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清偿责

任； 二是严骏的出资责任应否加速

到期。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问题。 首

先， 石仓公司的债务为经仲裁确认的

劳动债务， 劳动债务涉及劳动者民生

权益， 不同于普通民事债务， 应予以

特殊保护。 其次， 石仓公司至 2018

年 2 月起即无法正常发放员工工资，

严骏作为当时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

股东， 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 对此

事毫不知情， 于理不合。 结合严骏与

元至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等行为，

无法得出其不存在恶意转让股权逃避

出资责任的结论。 再次， 该案劳动债

权应于石仓公司应发放而未发放工资

之日起便已形成， 早于严骏转让股权

之日， 故转让股权不能成为严骏不承

担本案劳动债务补充清偿责任的理

由， 该案应以股权转让前石仓公司的

持股情况及认缴期限为依据判断严骏

的付款责任问题。 最后， 在石仓公司

缺乏偿债能力的情况下， 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 追加

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九条的

相关规定， 应追加原股东严骏为被执

行人， 在未依法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

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问题。 首

先， 根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 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 石

仓公司经法院穷尽执行措施无财产可

供执行， 并已具备破产原因， 符合该

条款列举的情形， 虽然严骏未届出资

期限， 但仍应在未出资范围内对石仓

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 其次， 劳动报酬的发放不仅涉及

劳动者的民生权利， 也是公司持续、

良好经营的基础与保障， 未出资股东

应有责任确保公司能够正常运营， 包

括在出资范围内对公司未能发放的劳

动报酬承担补充清偿责任。

专家咨询意见、 听证员听证意见

与承办检察官的审查意见一致。 在监

督案件审查期间， 承办检察官曾撮合

双方进行调解， 申请人一方表示同

意， 但严骏坚持不愿意调解。 2021

年 10 月， 二分检提请上一级检察机

关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申请人要回工资有了希望。

检法接续调解

劳资纠纷终获解决

上级检察机关受理该案后， 对全

案事实和证据进行了严谨细致的审

查， 并于 2022 年 1 月召开执行领域

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理论研讨会， 听取

与会专家学者对执行程序中追究股东

出资责任的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建

议。 经审查， 检察机关依法向上海市

高院提出抗诉。 法院再审过程中， 经

调解， 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的基础

上达成案外和解协议， 严骏同意支付

柴方景等 9 人被拖欠的工资， 申请人

同意撤回再审请求。 2023 年 9 月，

上海市高院作出民事裁定， 准许柴方

景等 9 人撤回再审请求。

2023 年 10 月下旬， 二分检承办

检察官致电申请人询问情况时， 电话

另一头传来了欣喜的话语：“相关款项

将分三次转账，目前已转 6 万元……”

此案经由检法机关的共同努力，

终于使涉案矛盾得到实质性化解，有

效保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文中所涉企业和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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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讯员 梁奋远 记者 徐荔

2023 年 12 月下旬的一天，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

二分院（下称“二分检”）第五检察部的检察官收到了 9

名民事检察监督案件申请人联名寄来的锦旗和一封感

谢信：“这次案件的成功办理， 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检

察机关司法为民的温暖，我们再次表示万分感谢！ ”

就此，一场发生在 9 名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劳动争

议纠纷，历经波折，通过检法两家接续开展纠纷化解工

作，案件双方当事人最终达成了和解协议，涉案职工均

拿到了被拖欠近 6 年的工资。

□ 通讯员 黄若媛 记者 徐荔

为泄私愤， 王某某伙同孙某某

冒充公司经理，散布“公司老板欠钱

跑路，可以替员工讨薪”等谎言，煽

动、纠集 40 余名员工至公司门口聚

众讨薪，随后又以“帮助疏散”为由

勒索公司负责人钱财。殊不知，这样

做已经触及法律红线。

2023 年 12 月 7 日， 青浦区一

公司经理黄先生至派出所报案，称

被敲诈勒索。 公安机关立即立案侦

查， 并于同日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

某。 见同伙落网，孙某某惶恐不安，

两日之后主动投案自首。 该案移送

至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

诉后， 承办检察官对王某某和孙某

某进行讯问， 两人很快交代了犯罪

事实。

原来， 王某某和女友的前夫周

某有过节， 王某某偶然间得知周某

在为一家快递公司招聘工作人员，

王某某为泄私愤，心生一计，想借员

工之手给周某“找点茬”，顺便“还能

搞点钱”。 王某某找来朋友孙某某，

两人根据获得的信息， 到员工宿舍

附近，冒充该快递公司经理，向员工

散布“你们被骗了，公司老板欠钱已

经跑路，我们可以替你们讨薪”等言

论， 教唆员工到宿舍楼下聚集前往

公司讨薪。 信以为真的员工大都法律

意识不强，竟真的前去“讨薪”。

据王某某交代，他当时认为，等员

工闹起来，公司会派人来处理，这样就

能“搞点钱”。而人是周某招聘的，他肯

定会被追责，这样就算报复成功了。

负责人黄经理到场后发现聚众的

员工过多，情绪非常激动，为尽快恢复

公司正常经营秩序， 黄经理无奈之下

只得与王某某和孙某某沟通交涉，要

求两人平息事态。见有利可图后，王某

某和孙某某就以帮助疏散员工需好处

费为由向黄经理索要 5800 元。

经审查，承办检察官认为王某某、

孙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共同敲诈

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已触犯《刑

法》相关规定。 近日，青浦区检察院已

依法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某、孙

某某提起公诉。

最好的防敲诈方式是 “身正不怕

影子斜”，不管是公民还是企业都要遵

纪守法，不给犯罪分子可乘之机。遇到

敲诈不要慌，保存证据早报警。如果是

被电话、信件等方式敲诈的，要注意保

留通话记录、电话录音、原始信件等证

据及时报案；如遇到当面敲诈，要在确

保人身安全的情况下， 与犯罪分子周

旋、采用拖延战术，寻找机会报警。

与女友前夫有过节，男子竟煽动纠集多人“讨薪”


